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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委员。全境以十三地为基础，增毛菇厂，划 14村，6 0 甲，设村、甲长，计有呼尔、 

华丘、三岩龙、八窝龙、乃渠、乌拉溪、毛菇厂、淇木林、魁多、万年、斜卡、踏卡、 

湾坝、三垭诸村。

民国15年正式建立九龙县，划 4 个区分辖诸村。

第一区区署设呼尔，辖呷尔、华丘、三岩龙、八窝龙4 个村。

第二区区署设乌拉溪，辖乃渠、乌拉溪、踏卡、斜卡4 个村。

第三区区署设淇木林，辖淇木林、毛菇厂、魁多、万年4 个村。

第四区区署设湾坝，辖三垭、湾坝2 个村。

民国27年春，推行保甲制，区村建制，区域不变，改村为保，以数码编号代村名， 

村长改为保长。

第一区辖4 保：第一保（呷尔）、第二保（华丘）、第 三 保 （三岩龙）、第 四 保 （八 

窝龙)。

第二区辖4 保：第五保（乃渠）、第六保（乌拉溪）、第 七 保 （踏卡）、第 八 保 （斜

卡)。

第三区辖4 保：第九保（淇木林）、第 十 保 （毛菇厂）、第十一保（魁多）、第十二 

保 （万年)。

第四区辖2 保：第十三保（湾坝）、第十四保（三垭)。

民国28年，废区设联保，下隶保甲，设联保主任。30年，联保改乡，设乡长。划 

为 5 乡24保，直至解放。

崇德乡（呼尔）：辖呷尔、华丘、汤古、三岩龙、八窝龙5 个保。

忠孝乡（乌拉溪）：辖乃渠、乌拉溪、斜卡、踏卡4 个保。

仁爱乡（淇木林）：辖毛菇厂、淇木林、大槽、魁多（万年5 个保。

信义乡（三垭）：辖上排、中排、下排、小金厂、朵洛河5 个保。

和平乡（湾坝）：辖上河坝、漆棚子、高碉、肉堡子、洪坝5 个保。

第三节解放后

解放初期，保留原行政建制。1953年，划全县为4 个区、15个乡，在藏、汉杂居 

的各乡建立生产治安委员会，下设治安小组。1956年民主改革后，组建新政权，全县 

划为4 个区、16个乡、2 个分乡。

城关区，亦称一区，区公所驻呼尔坝。辖城关、乃渠、三岩龙、八窝龙、汤古5 个 

乡，上团、斜卡2 个分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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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河边区，亦称二区，区公所驻淇木林（后改桤木林）。辖乌拉溪、烟袋、魁多、 

子耳4 个乡。

三垭区，亦称三区，区公所驻三垭。辖三垭、俄尔、小金、朵洛、踏卡5 个乡。

湾坝区，亦称四区，区公所驻湾坝。辖湾坝、洪坝2 个乡。

1957年进入农业互助合作化以后，互助组、合作社替代村级行政职能。1960年, 

全县试建2 个人民公社、4 个联社，以乡为管理区，下设大队、生产队，替代乡、村行 

政职能。1961年，高改初、大划小，农村行政又恢复为乡、高级社、生产队的隶属关 

系。

1972年，县委部署安排试办人民公社，1974年，全县以乡为单位，建立公社，共 

有 4 个区、18个公社、55个生产大队、209个生产队，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。 

乡改称公社，设主任。

1983年，实行政社分开，恢复区乡建制，设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。全县4 区、 

18个乡隶辖关系不变，划分59个村委会、263个村民组（内含1个县办麻风村)。1985 

年，呼尔乡改设镇。

第 三 章 区 乡 （镇）

第 一 节 呼 尔 区

民国15年，设一区，至民国30年改为崇德乡期间，辖汤古、八窝龙等5 保。

1953年，设城关区亦称一区，辖城关、汤古、乃渠、三岩龙、八窝龙5 个乡。 

1956年民改建政，辖区不变，增设斜卡、上团分乡。1985年，改为呼尔区。

全区辖呻尔等7 个乡镇，16个行政村，70个村民组，14,291人，系藏族主居区。 

处高海拔地带，面积4,156平方公里，有耕地16,493亩，林地 236.6 万亩，草地 

310.3万余亩，为境内主要林、牧区。

一 、 呷尔镇

呼尔镇，原城关乡，1985年改名。北界汤古乡，南邻乃渠乡，东连斜卡乡，西与 

三岩龙、八窝龙乡接壤。面积659平方公里。镇所在地呷尔坝海拔2,960米。全镇辖华 

丘、呼尔2 个行政村，13个村民组，1985年有 1,156户，5,721人，耕地5,404亩，


